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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5月24日

（2018）浙0191民初85号
杭州鼎重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陈秀兵诉被告杭州鼎重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191 民初 8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91号

杭州鼎重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孙业庆诉被告杭州鼎重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191 民初 91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48号

杭州柒柒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温岭市鸿发箱包厂（普通合伙）与被告杭州柒柒猫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836号

安吉宏祥家具辅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硕利鸿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吉宏
祥家具辅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
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 9 时 15 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
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586号

沈掌宝：本院受理原告沈金良诉被告沈掌
宝、杨永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10民初205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3014号

宁波市凯旋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索普电
器实业有限公司、慈溪韩飞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洁美沐浴用品有限公司、徐寅达、胡丰、
黄人杰、王水红、金波、蔡世飞、许迪、毛哲：

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被告宁波市凯旋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索普电器
实业有限公司、慈溪韩飞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洁
美沐浴用品有限公司、徐寅达、胡丰、黄人杰、王
水红、金波、蔡世飞、许迪、毛哲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5 日上
午 8 时 45 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鄞州区徐戎路
126 号）江东第八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6274号

王紫璇：原告徐金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7）浙 0213 民初 627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王紫璇于
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还原告徐金山借款本金 80
000 元并支付利息8 000 元，合计88 000 元；二、被告
王紫璇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徐金山
律师费损失 3 000 元。案件受理费 2 075 元，公告费
560 元，合计 2 635 元，由被告王紫璇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00号

宁波世宇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原告宁波市
圣锐型钢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 0213 民初 400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宁波世宇汽车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
告宁波市圣锐型钢有限公司货款10 837.97元，并支
付自 2018 年 1 月 18 日起按照年利率 24%计算的违
约金至款清日止；二、驳回原告宁波市圣锐型钢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1 元，保全
费12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49元，由被告宁波世
宇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99号

金从挺：原告庄佳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 0213 民初 49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金从挺应于
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还原告庄佳瑜借款本金
170000 元并支付自 2018 年 1 月 24 日起按年利率 6%
计算的利息至款清日止；二、驳回原告庄佳瑜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120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 4770 元，由被告金从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催8号

本院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余
姚拓诚塑料制造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 中 信 银 行 宁 波 余 姚 支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为
3020005327368095 号、票面金额为 30000 元、出票人
余姚市精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收款人奉化市美德
塑料齿轮有限公司、持票人余姚拓诚塑料制造有限
公司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
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余姚拓诚塑料制造有限公司持
有的号码为3020005327368095号、票面金额为30000
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 、自 本 判 决 公 告 之 日 起 ，申 请 人 余 姚 拓
诚 塑 料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有 权 向 支 付 人 请 求 支
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催10号

本院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沈
阳市苏家屯区朱凤仪建材综合商店公示催告申请，
对其遗失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明支行签发的
号码为 3130005143625309 号、票面金额为 200000
元、出票人宁波旭东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永康市恒
大铝业有限公司、持票人沈阳市苏家屯区朱凤仪建
材综合商店的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5
月23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沈阳市苏家屯区朱凤仪建材综
合商店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43625309 号、票面金
额为20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沈阳市苏家
屯区朱凤仪建材综合商店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
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催19号

余姚市锦诚印刷有限公司，因遗失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余姚市锦诚印刷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
行余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3130005127613690 号、票
面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宁波金涛电子有限公司、
收款人和持票人余姚市锦诚印刷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8 年 5 月 18 日起
2018年7月18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柯桥迪彩改性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柯桥迪彩改性材料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
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柯桥迪彩改性材料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绍兴柯桥迪彩改性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柯桥迪彩改性材料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绍兴柯桥迪彩改性材料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4日

公告清单：

借款人名称

绍兴合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5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sxbj201612330348 sxbj201612330349 sxbj201612330350 sxbj201612330351

本金（万元）

1998.55

欠息（万元）

16.27

担保人

绍兴合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唐惠良、徐洁、茹王贵、郑杰予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现已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3.本公告清单列式截至2018年4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联系电话：0574-81873346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18年5月24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宁波万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95,999,759.01

欠息（截至2018年4月20日）

23,358,535.74

担保人

抵押人：宁波万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保证人：宁波大世界家具制造有限公司、陈正光、章锦绿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通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债权总额为 8631.87 万元，由杨建华、
楼秀芳、浙江佳科置业有限公司、郭信祥、
郭英、东伟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
由郭信祥、郭英名下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
詹家山北路 17 号诸暨上海城新天地 3 幢
的 17 套临街商铺和 9 幢、浙江佳科置业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环城东
路 891 号的 5 套临街商铺的住宅及车库、
浙江佳科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诸暨
市暨阳街道浣浦东路 1-16、1-17、1-18、
1-19、1-20号商业房地产为借款提供抵押
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
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佳楠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
电子邮件：liujian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诸暨宇凯纺织有限公司债权
进行处置。截止2018 年4月30日，该债权
总额为1787.9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绍
兴，由章立新、俞迪燕、诸暨市开元针纺织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由诸暨市三都
立新浆纱厂的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三都村
前宅自然村的房产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提
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
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
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黎倩文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ujian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信泰光学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止 2018 年 4 月 30 日，信泰光学有
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 18816 万元，利息
1818.46 万元，本息合计 20634.46 万元。该
户债权由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胡福林
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债务人名下位
于瓯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娄桥工业园土地
及 厂 房（其 中 抵 押 物 登 记 土 地 面 积 为
41110.35㎡，建筑面积为 55747.71㎡）提供最
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交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
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1-85778282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债权转让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支行现面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及社会投资者公开转让杭州恒达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本金3500
万元贷款债权。请各有意向参与上述贷款债权转让活动的单位于2018
年5月29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行。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 2 号泛海国际中心 2 幢（B 座）（邮
编：310016），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苏志和 0571-8723561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支行
2018年5月24日

2018年4月18日，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
院以（2018）浙 0327 清申 2 号，裁定受理对苍
南县裕鑫投资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后指
定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苍南县裕
鑫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现管理人就强制清
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苍南县裕鑫投资有
限公司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应书面明确债权
数额、有无担保等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二、苍南县裕鑫投资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返回财产。逾期清偿或返还的，管理人
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 三、苍南县裕鑫
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应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产。 管理人办
公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
瓯海金融综合服务区A3幢912办公室；联系
人：厉新格注册会计师，电话：88598271、
18858812453。特此公告。

苍南县裕鑫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0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强制清算公告


